	附件           沙县区智慧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校应用考评细则

	考评类别
	序号
	考评内容
	标准分值
	考评办法
	考评得分
	扣分说明

	管理机制5%
	1
	校内智慧教育工作推进：

①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智慧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人负责智慧教育工作；

②制定智慧教育行动计划并按计划推进实施；

③制定校本智慧教育创新应用激励制度，促进教师应用。
	2
	未成立智慧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不得分；未制定智慧教育行动计划、激励制度，或制定后不执行的酌情扣分。
	
	

	
	2
	信息化教学设施设备软硬件管理和维护；

①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运行良好，故障率不得超过10%；

②学校网络顺畅，有负责校园网络管理人员；无线网络覆盖主要教学、办公等场所；

③根据要求有效应用（智慧教育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定时修改完善平台基础数据，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3
	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故障率超过10%的不得分；学校出现网络问题和平台数据更新不及时的酌情扣分。
	
	

	教师培养25%
	3
	信息化教学应用集中培训及考核
	5
	信息化教学应用培训参与率≥90%，应用考核通过率≥80%，得5分；参与率≥70%，考核通过率≥60%，得3分；参与率≥60%，考核通过率≥50%，得1分，参与率和考核率低于50%的不得分。
	
	

	
	4
	教研活动及骨干教师培养

①基地每校确定骨干教师不少于10%，其他学校确定骨干教师不少于5%。骨干教师需结合实践每年输出1篇技术与教学融合实践的论文或总结，1个因材施教应用案例精品课，如上材料上传至AI教研平台指定栏目中。

②校级教研活动：能够使用智能技术构建新型课堂，基地校每月至少开展4节备授课系统课例研讨，其他学校每月至少开展1节备授课系统课例研讨，并组织听评课，保留相关教学设计、教学课件及听评课记录材料，每月课堂实录上传至AI教研平台指定栏目中。
	10
	1、骨干教师培养100%数量达标得5分，70%达标得3分，50%达标得1分，50%以下不得分。
2、校内教研活动100%数量达标得5分，70%达标得3分，50%达标得1分，50%以下不得分。
	
	

	
	5
	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类信息化教学赛事并沉淀优质课例

①赛课活动：每学期开展1次总校机制内信息化教师授课技能大赛，促进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创新；（需提供组织过程性材料）

②案例沉淀：依托校内外各级、各类赛事，校教研室每学期至少向区级平台输出3节精品课程及课例分析、1 篇基于技术与教学的应用汇报，课例结合学校部署的相关信息化教学平台开展，学期末上传至AI教研平台指定栏目中，由区教师进修学校组织专家进修认定；

③课题申报：学校鼓励教师参与区智慧教育专项课题申报。
	10
	1、校内赛课次数达标得2分，不达标不得分；
2、案例沉淀100%数量达标得5分，70%达标得3分，50%达标得1分，50%以下不得分；
3、课题申报根据省级课题3分/个、市级课题2分/个,区级课题1分/个的标准打分，该小项满分共3分。
	
	

	教学应用70%
	6
	全区备授课系统日常应用

①备课参与率（备课教师数/账号授权教师数）大于70%；

②人均备课次数（备课总数/账号授权教师数）大于4次/周；

③授课率（授课教师数/账号授权教师数）大于50%；

④各类授课资源上传或分享至校内库，每人每学期不少于20个。（课件、音视频、图片、教学设计等）
	15
	各项指标100%达标得15分，70%达标得10分，50%达标得7分,50%以下不得分。
	
	

	
	7
	AI教研平台日常应用

①总校机制内每个备课组每月在平台上发起至少1次集体教研，并将教研材料上传至平台；

②拥有区级以上名师资源的学校，需在AI教研平台“名师课堂”模块下建立名师工作室，并进行日常维护：管理成员、分享资源、发布资讯、展示成果、发起教研活动等,每学期利用平台组织线上线下混合教研活动2次（每次不低于40分钟）；线上听评课活动不少于5课时。（校拥有多个名师工作室的按单校均值计算）
	10
	1、 AI教研平台教研活动开展，各项指标100%数量达标得5分，70%达标得3分，50%达标得1分，50%以下不得分。

2、 AI教研平台名师工作室教研活动开展，各项指标100%数量达标得5分，70%达标得3分，50%达标得1分，50%以下不得分。
	
	

	
	8
	教师生涯档案：各校在教师成长系统上为在校教师建立生涯档案并及时维护相关数据。
	2
	教师成长档案100%数量达标得2分，70%达标得1分，70%以下不得分，未能及时维护相关数据的酌情扣分。
	
	

	
	9
	大数据精准教学系统（初高中）

①常态化数据采集（含考试/练习）： 80%的学生每学期每科（语数英理化生政史地）次数不少于15次；
②教师能够利用考试数据分析授课，每个月（3-5,9-12）讲评课使用率（使用总数/账号授权教师数）大于70%；（以最小值的月份作为考核依据） 
	30
	1、常态化数据采集：学生比例达到80%，得5分；90%>学生比例>80%，得15分；学生比例≥90% 得20分。
2、讲评课使用率达到70%，得5分；讲评课使用率≥80%，得10分。
	
	

	
	10
	个性化学习手册：初高中使用个册的班级（不少于80%的学生）和科目每学期不少于15次。
	5
	应用次数达标得5分，不达标不得分。
	
	

	
	11
	AI英语听说课堂：每学期开课落实至课表，每套设备不少于10次。
	2
	应用次数达标得2分，不达标不得分。
	
	

	
	12
	智慧体育课：每学期开课落实至课表，每套设备不少于30次。
	2
	应用次数达标得2分，不达标不得分。
	
	

	
	13
	人工智能课：每学期开课落实至课表，每套设备不少于10次。
	2
	应用次数达到得2分，不达标不得分。
	
	

	
	14
	三个课堂：总校机制下通过专递课堂实现网上开课、同步上课、课后服务指导等，每学期至少组织6次三个课堂的应用课程。
	2
	三个课堂开课数量达标得2分，不达标不得分。
	
	

	附加分5%
	15
	校级智慧教育宣传：

根据学校智慧教育开展和应用情况，及时撰写校级宣传稿件，并发布至各级媒体或公众号。
	5
	发表至市、区级媒体或被局方公众号转载得1分，发表至省级媒体或公众号得3分、发表至国家级媒体或公众号得5分，该项满分5分。
	
	

	考评说明：评定标准中累计扣分的，直到该项分数扣完为止，不得出现负分。
	总得分：
	
	


考核小组成员（签名）：                                             学校（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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